
 

 

 

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

 

公司已于 2012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

<公司章程>部分条款的议案》，并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提审通过

了该项议案。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对《公司章程》部分

条款进行修订，修订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原《章程》条款 修订后的《章程》条款 

1 

第十三条 经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

准登记，公司的经营范围：开发、生产、

销售手机芯片、数据通讯芯片、图像处

理芯片、语音处理芯片、加密芯片（不

含限制项目）；电子元器件、微电子器件

及其他电子产品的开发、购销；加密系

统、信息安全、信息处理、计算机软硬

件、计算机应用系统等项目的技术开发、

咨询、服务、购销；电子设备、电子系

统的开发、购销（不含限制项目及专营、

专控、专卖商品）；国内商业、物资供销

业（不含专营、专控、专卖商品）；经营

进出口业务（按贸发局核发的资格证书

执行）。 

第十三条 经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

准登记，公司的经营范围：开发、生产、

销售手机芯片、数据通讯芯片、图像处

理芯片、语音处理芯片、加密芯片（不

含限制项目）；电子元器件、微电子器

件及其他电子产品的开发、购销；加密

系统、信息安全、信息处理、计算机软

硬件、计算机应用系统等项目的技术开

发、咨询、服务、购销；电子设备、电

子系统的开发、购销（不含限制项目及

专营、专控、专卖商品）；国内商业、

物资供销业（不含专营、专控、专卖商

品）；经营进出口业务（按贸发局核发

的资格证书执行）；增值电信业务。 

2 

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，

其中独立董事 3 名，设董事长 1 人，副

董事长 1 人。 

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，

其中独立董事比例不少于 1/3，设董事

长 1 人，副董事长 1 人。 

3 
第一百一十条 公司拟与关联自然人发

生的交易金额在 30万元以下或占公司最

第一百一十条 公司拟与关联自然人发

生的交易金额在 30 万元以下的关联交



 

 

近经审计净资产值 0.5%以下的关联交

易，或公司与关联法人达成的关联交易

金额在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下或占公司最

近经审计净资产值 0.5%以下的关联交

易，由总经理批准。但总经理本人或其

近亲属为关联交易对方的，应该由董事

会审议通过。 

易，或公司与关联法人达成的关联交易

金额在人民币 100万元以下或占公司最

近经审计净资产值 0.5%以下的关联交

易，由总经理批准。但总经理本人或其

近亲属为关联交易对方的，应该由董事

会审议通过。 

4 

第一百四十三条 公司设监事会。监事会

由 5 名监事组成，监事会设主席 1 人。

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

生。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；

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

务的，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

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。 

监事会 3 名成员由股东代表担任并由股

东大会选举产生，另 2 名成员由职工代

表担任并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。监

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

代表大会、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

选举产生。 

第一百四十三条 公司设监事会。监事

会由 3 名监事组成，监事会设主席 1 人。

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

生。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

议；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

行职务的，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

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。监事会

2 名成员由股东代表担任并由股东大会

选举产生，1 名成员由职工代表担任并

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。监事会中的

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

会、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

生。 

 

 

 

 

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


